宜蘭縣內城國小100學年度「推行校園做環保」環境保護小組暨能源教育會議(100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)會議簽到及紀錄

	開會事由
	依據本校推行做環保實施計劃(99.3修正)辦理

	日期時間
	100年8月26日下午3時30分

	主    席
	林鴻樟校長
	記    錄
	林中行

	出席人員
	任立誠


	曾祥來


	吳位三



	
	唐梧耿


	黃伯興


	楊文涵



宜蘭縣內城國小100學年度「推行校園做環保」環境保護小組暨能源教育會議(100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)會議紀錄

	開會事由
	依據本校推行做環保實施計劃(99.3修正)辦理

	日期時間
	100年8月26日下午3時30分

	主    席
	林鴻樟校長
	記    錄
	林中行

	主席報告
	「環境教育法」已經實施，有關教職員工及學生必須接受環境教育至少4小時、節能減碳至少4小時，所以本校恪遵政府大力推動辦公室做環保政策，建立學生資源回收之環保觀念，進而達到環境教育化之功能，使推行環境保護之工作可收事半功倍之效，並落實於日常生活

	承辦人報告
	報告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—
決議事項：

1.9~11月為本縣本年環保業務線上考評，請考評事項之相關業務單位

  人員多加協助提供資料，以妥為準備。

2.「環境教育法」業已於100年6月5日實施，依據環境教育法第十

  九條規定於每年12月31日以前教職員工及師生須有4小時以上的

  環境教育，本縣另加至少4小時節能減碳教育。

執行情形：

  賡續請各相關單位依相關辦法妥為辦理。

	宣導事項
	再次宣導環保業務線上考評及環境教育法相關辦理之業務事項。

	說    明
	1.於每學年上學期(12月31日)前完成訂定每年環境教育計畫（含

     本年(100)度）。
2. 依規定期限(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)辦理完成（對象為所有

     員工、教師、學生）。

3. 依規定期限內（翌年一月三十一日）辦理完成，以網路申報方式

   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報當年度環境教育執行成果。

4. 前揭三項辦理事項本、分校分別辦理，分校相關資料（電子檔）

   請於完成期限前七日送本校彙整提報。

	辦    法
	擬請各相關單位賡續依說明項妥為辦理。

	決    議
	請各負責推行及相關單位全力配合辦理
1.環保業務線上考評(9~11月間)

2.環境教育計畫訂定完成（每年12月31日前）

3.完成環境教育成果網路申報(翌年一月三十一日前)
4.分校相關資料（電子檔）請於完成期限前七日送本校彙整提報。

	散會時間
	100年8月26日下午 3 時 50 分

	下次會議

時    間
	100學年第一學期期末校務會議


記錄：             主席：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校長：
